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陇林办复〔2018〕3号                    签发人：刀 宏

对陇川县十七届人大二次会议

第109号建议的答复

毛都龙代表：

您提出的关于“请求调整土地权属”的建议，已交我们研究办理，现答复如下：

一、经核实，撒定村委会村民生产生活涉及陇川县国有林场的林地为芒胆营林区1号国有林地。

二、当前，陇川县国有林场正处于改革期间，根据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的《国有林场改革方案》中提出“实行最严格的国有林场林地和林木资源管理制度，确保国有森林资源不破坏、国有资产不流失，为坚守生态红线发挥骨干作用。”的要求，您所建议县人民政府帮助调整上述范围土地权属为村小组集体所有一事，因林场改革尚未结束不能进行调整。

三、对于你提出的办理林木采伐手续繁琐的问题，我局将进一步规范林木采伐许可证办理工作，严格执行林木采伐的相关法律法规和规定，简化林木采伐证的办理程序，落实国家简政放权政策，让林农能够享受优质、高效、便捷的服务。

感谢您对陇川林业工作的关心，希望您一如既往地支持我们的工作，为陇川林业的发展建言献策。
陇川县林业局
                           2018年4月17日
联系人及电话：段其宗  13988249459
抄送：县人大选联委，县政府督查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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